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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檢－法治國的測震儀 

2021.05.06 

楊子敬（律師考試及格，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，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） 

  日前，一名舞蹈老師從台中坐火車北上要到中壢的排練室上課，於前

往教室途中，遭到一名警察攔下質問「我沒看過你，妳是誰？妳從哪裡來？

妳要幹嘛？有沒有帶證件？妳叫什麼名字？」。而該名女子認為警察並無

臨檢之合理事由，故拒絕接受臨檢。而後該名女子便錄影蒐證，但遭員警

奪走手機，於過程中，該名女子被員警掐脖強制壓在地上，依「妨礙公務」

罪嫌遭到之後趕來支援的員警上銬逮捕。 

  在事件發生後，旋即引發社會廣泛之議論，警政相關單位也出面對於

當下現況澄清。惟近年來，因為警察臨檢而導致之爭議層出不窮，爭議的

層面略有「合理臨檢事由之判斷」、「臨檢與違法搜索之間的關係」、「人

民可否錄影錄音蒐證」等等。我國作為法治國家，警察機關應有恪遵憲法

以及法律之義務，又臨檢實施之手段不問其名稱為何，均屬對人或物之查

驗、干預，影響人民行動自由、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，應恪遵法治國家

警察執勤之原則，從而作為警察最常見之臨檢勤務，在憲法以及法律的界

線上應如何拿捏以保障人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，則為重要法治國課題。 

  首先，在什麼時機下可以警察可以發動臨檢？按照大法官釋字 533 號

之見解，臨檢之規定，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、地點及對象任意臨

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之立法本意。而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，

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、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、交通工具或公共

場所為之；且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

發生危害者為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。臨檢進行前

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。臨檢

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

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、所進

行盤查。 

  是故，從實質以及程序面來說，警察若要對人民實施臨檢，在憲法的

要求下，必須先對人民告知合理事由（例如車輛蛇行、猛然煞車、車速異

常等）．若警察未告知合理之臨檢事由，則人民應有權利拒絕接受臨檢。

此時按照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，警察應該開具臨檢異議單，若員警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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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之異議有理由者，則應當場停止臨檢；若認為無理由者，得繼續執行，

但應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，人民可依照該書面提起行政救濟。 

  另一方面，於我國臨檢實務上，除了盤驗身分外，警察可否要求查看

車內、口袋或是背包內容物？在這邊必須要澄清的是，臨檢者，在法律性

質上，係屬於規定在警職法中之預防犯罪發生之行政手段（包括身分查驗、

扣留、盤查、行政通知、行政鑑定、對人管束）。惟若要進一步查看人民

所攜帶之物品，則構成刑事訴訟法上之搜索強制處分，因為臨檢與搜索對

於人民基本權干預之強度有所不同，故搜索之發動，按照刑事訴訟法之規

定，必須要是現行犯或被逮捕之人或是有法官開具之搜索票始得為之。警

察在沒有搜索票之情況自不得要求查看人民所攜帶之物品，人民應有對於

警察搜索要求拒絕之權利。 

  此外，實務上又多見，人民於臨檢時錄音錄影蒐證，進而被警方恐嚇

妨礙公務或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情況。如前所述，警察發動臨檢之行政措施，

不屬於犯罪偵查階段，從而，自無刑事訴訟法上偵查不公開之適用。又按

照妨礙公務罪之構成要件，系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，施強暴脅迫才有

構成之空間，將警察執行公務之過程錄音影，難以想像將構成對公務員之

強暴脅迫。故對於臨檢之錄音影行為，實屬於人民為保障其訴訟權之合法

蒐證行為，並無違法之虞。 

  基此，回歸到前開所述之事件，警察僅因未看過該名女子，即對其發

動臨檢，實難以滿足臨檢之客觀合理事由，該女子自有拒絕之權利，同時

錄音影亦屬合法，警察擅自奪取其錄影設備，反而有構成強制罪或毀損罪

之虞。惟，就該事件而言，僅屬我國員警違法執行勤務之冰山一角，但若

警界對於法律遵守的觀念、對於犯罪的績效制度或內部文化之種種因素不

改正，對於違法臨檢之情況，單單透過司法對於零星員警之追訴，仍難以

期待改善。若從臨檢作為法治國家的測震儀的角度觀察，則我國之法治，

仍屬動盪不安，人民之基本權存在著遭「人民保母」不當干預之可能。臺

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 687號中「執法之前，先要守法」

之呼籲，當為我國警界所深思。 

(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，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，也竭誠

歡迎回饋:star89037@gmail.com) 

 

  

 


